
［收稿日期］2005-06-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1.罗卫东（1963-），男，浙江淳安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经济哲学的研究；

2.陈春良（1980-），男，福建福安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人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窃品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罗卫东1，陈春良2

（1.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310027；2.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05）

［摘 要］现代经济学有关偷窃和窃品交易的论述始于贝克尔的“犯罪的经济学分析”一文。此后，

这个领域内出现了丰富的文献，主要有偷窃活动的社会福利成本分析，偷窃规制及其效率的讨论，窃品

交易及交易价格如何形成等。理论演进也大体经历了从宏观福利效应、经济效率分析到微观偷窃市场

结构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讨论。窃品定价价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将是深化偷窃、窃品问题研究的主要

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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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以来，一些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充分注意的问题已日益成为研究的重

点。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不如说是补充和证明。

关于偷窃行为及窃品问题的研究，当属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

这个问题还与法学、犯罪学相关，故称其为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应该不会有异议。窃品问题之所以吸

引了很多的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其原因在于这是一个蕴含着重大理论突破可能性的领域，它使人

联想到“合约问题”和“柠檬市场”问题在当年学者眼中的重要性。很显然，偷窃行为以及作为其客

观结果的窃品是发生在我们周围最普遍而又最缺乏理性关注的行为。从日常见到的小偷小摸到官

员收受贿赂、拐卖妇女儿童、猖狂的走私贩私、大规模制假贩假、大规模汽车盗窃及销赃、人体器官

非法获取和交易等等，一切旨在未经合法所有人的同意而取得和占有某种利益的行为都是偷窃行

为，这种行为指向的对象（无形或者有形）都是窃品。极端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偷窃似乎已经成

为一种比合法占有更加普遍的存在。

遗憾的是，正是这样一种最普遍的现象恰好也是实证经济学家最迟关注和最少关注的。近几

十年来，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塔洛克那篇充满曲折历程，最

后于1967年发表在《西部经济学杂志》上的篇目文章（G.Tullock，1967）可谓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

作，波斯纳关于这个主题的分析虽然不够深刻，但却很专业。虽然与该题目沾边的重要论著并不

少，像贝克尔、克鲁格等人很早就进行了研究而且影响重大，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关

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末编撰的《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

中，仍未收入“偷窃”、“窃品”等词条。

由此，从总体上看，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是，即使是在产权经济学已经非常繁荣的今天，“偷窃

行为”和“窃品”的经济学研究似乎还是新古典价格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而很少体现产权经济学的

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偷窃以及窃品交易的问题仅仅被局限在一种具体的非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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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衡分析上，对于这种行为可能的、更大意义的引致效应的分析基本阙如。而在我们看来，窃品

具有如此之大的学术张力，甚至关系到国家等提供合法权利的主体的形成和演进这样一个对新政

治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在下文的评述中，笔者将详细讨论目前窃品研究中取得的理论进展和存在的不足，以及可能有

希望突破的进路。

一、窃品问题研究的理论演进回顾

偷窃是未经个人允许而对社会认定的个人所有权的侵占①。因此，至少要有个人所有的概念

才可能有偷窃行为，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古老的偷窃犯罪从财产私有制度出现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偷窃必须得到规制和惩罚的思想，最早可能并不是出于制度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角度的考虑。它

早期的缘起和很多现代制度类似，可能只是某种传统或禁忌的展开。

（一）古典偷窃论述

传统上偷窃是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关于偷窃犯罪的论述都散落在一些具体礼

仪、法律规定中。最早在《周礼·秋宫·掌戮》中，就有“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窃器为奸”的

记载。战国时期李悝所著的《法经》中首次对盗窃罪做了明文规定，“盗”不仅包括窃取他人财物，还

包括公然抢劫的行为［1］（pp.76-79）。作为中国法制历史上相当重要的秦简《法律答问》，对盗窃罪有

很详细的规定，并且注意从犯罪动机角度对偷窃惩罚区别量刑［2］（pp.134-137）。对后世影响较大的

《唐律》中已有较为复杂的衡量赃物价值的体系，其中详细规定了不同时间地点的赃物价值如何换

算而统一为相应的惩罚尺度［3］（pp.53-58）。西方的偷窃立法也历史悠久，古巴比伦奴隶制法典《汉穆

拉比法典》就开始制定了对偷窃行为及其不同惩罚的规定［1］（pp.76-79）。

西方财产权思想史上最早关于财产以及偷窃的论述，大约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十诫”之

一———“汝勿偷盗”。13世纪时，该戒律被威廉用于证成基督教教义中接受私有财产制度。私人财

产应免受偷窃等侵害之观点在洛克及自然法学家那里也有论述，和基督教义的道德禁忌角度不同，

后者对财产反侵占的论证更多是出于对价值来源的认知和坚持。在他们看来，财产价值最初惟一

的正当来源就是人类劳动。因而，一个物品的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融入该人的劳动，那么，该人对

这个价值就不具有合法的要求权。

（二）现代经济学关于偷窃和窃品的论述

1.偷窃的福利成本分析

将经济学分析范式扩展到偷窃犯罪研究领域，始于贝克尔 1968年发表的文章（G.Becker，

1968），此文被视为犯罪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述及经济学领域内偷窃犯罪的理论演进，自然无法避

开Becker的研究。贝克尔用标准的新古典范式分析犯罪行为及不同惩罚形式对社会福利最大化

的不同影响。犯罪行为人在贝克尔文章中被假定为大致符合理性经济人决策特征，即犯罪行为基

于预期效用比较选择的结果。同样地，受害人在预期到一定的犯罪行为可能性之下，基于预期效用

会选择一定的防范措施。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犯罪行为破坏正常的资源配置秩序，损害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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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一个东西下定义无疑是最危险的事情，它使得对特定事物的讨论只会局限于我们自己所圈定的内涵中。然而，出于研究

范式和精力、水平等因素考虑，我们还是不得不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论述问题，所以，偷窃定义在本文意义上只是一个工作

定义，或者取的是韦伯的价值关联的意思。



利，犯罪行为消减将使得社会福利改善。然而，纠正犯罪行为，比如警察部门和法庭部门追查、证实

犯罪行为以及监狱部门惩治犯罪行为，都涉及到社会资源的耗费。从以上基本的“两难”问题出发，

可以解出不同发现、证罪概率和惩罚程度控制下的最优社会犯罪率。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被贝克尔定义为广义的破坏法规或者既定规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负外

部性的行为，它与标准法学的犯罪定义有差别。以盗窃为例，他认为道，如果具体转移成本很小，存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偷窃市场①，不存在交易的非法问题，那么，直接的社会成本转移成本几乎为零，

基本没有社会福利损失。盗窃行为的成本主要是社会以及个人支出的防范和保护成本支出（或者

还有对某些价值观的损害，比如对私有财产普遍的尊重），在盗窃成本的计量中，后者通常被忽略或

被严重低估［4］（pp.169-217）。

与犯罪有关的社会福利函数等于犯罪清除的社会收益减去犯罪行为的社会成本，它们均是犯

罪规模的函数，最优化分析可以解出均衡社会犯罪率。由此，贝克尔模型的第一部分得出结论：第

一，由于犯罪惩治、清除会产生成本支出，而成本支出效果大致由发现概率和惩罚程度两个变量控

制，因此，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目标的犯罪规模是个内点解，它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概率和惩罚程度

实现；第二，结合要素投入成本差异，犯罪行为因概率和惩罚程度的弹性不同，不同社会状况、实现

最小成本的特定犯罪规模目标以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是要素投入分配问题；第三，贝克尔认为，犯

罪行为人决策时权衡的是预期效用，而不是预期收益，从“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出发，风险

偏好型的犯罪行为人，犯罪规制的概率弹性将较大，提高发现、逮捕概率将对这种犯罪行为人有较

大的阻滞作用，而对风险中性以及规避型的犯罪者，较高的犯罪惩罚程度威胁将有比较优势。文章

第二部分对不同惩罚手段予以分析，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如果惩罚成本为零，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

本的转换系数sEb*f来衡量，比如罚金，那么，这时候犯罪惩罚就相当于外部性的转移支付，对

社会福利损失不大。贝克尔该部分的论述主要为罚金惩罚辩论。在他看来，罚金惩罚的转换系数

接近1，对效率的扭曲最小，而其他惩罚手段，比如监狱、假释等，转换系数都大于1。在文章第三部

分，贝克尔认为该文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政治经济学领域外部性问题处理机制，它可以适用于诸

如垄断等的分析。毫无疑问，贝克尔的文章对后续的偷窃行为及窃品问题研究很有大的影响，几乎

所有讨论该主题的文章都会引用它。

从社会福利角度最早论述偷窃成本的是塔洛克［5］（pp.224-232），他的《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

本》一文被视为寻租经济学开创性文献之一。该文中塔洛克认为，偷窃的静态分析仅涉及财产的转

移，直接成本（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交易成本）为零时效率并无损失，至多有一定再分配效应。之所

以偷窃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是因为存在着动态间接成本，如此损失则非仅仅“哈伯格三角形”。由于

偷窃的存在，将发生偷窃者投入到偷窃的资源和财产所有者防范偷窃的资源支出，且两者某种程度

上有互动，这些资源的“直接非生产性支出”② 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从塔洛克的思路出发，麦克

切斯尼［6］（pp.225-231）对偷窃成本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按照麦克切斯尼的思路，A与B之间发生了

偷窃，静态分析中假设转移费用很低，并且两者对资源的使用效率是没区别的，那么，偷窃和市场交

易并没有区别，也是完成了一次交易和财货的交割，若没有帕累托效率，至少可能有“卡尔多—希克

斯”效率。麦克切斯尼的分析使用标准的埃奇沃斯方盒。他认为，给定方盒初始资源禀赋，偷窃静

态只会影响均衡在契约线上的不同位置，对社会福利总量影响很小。但是，在“偷窃动态效应”

（TheftDynamicEffect）影响下，由于偷窃的间接成本、转移费用、交割谈判费用等，偷窃实际上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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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直接非生产性支出是寻租经济学文献（巴格瓦蒂，1985）对“寻租”的一个比较规范的说法。

Becker这里提到的“充分竞争的偷窃市场”，其实就是摆脱了假定窃者和生产者对窃品价值评定差异的模糊假设。这似乎

也有点科斯定理的意思，初始权利安排明确，那么，市场总会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



成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相反，波斯纳［7］从静态角度论述偷窃成本。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波斯纳认为，一般而

言市场是目前已有的最有效率的交易制度，市场可以将资源配置到最高产出效率的个人手中。由

于偷窃避开了市场交易，窃者相比于市场正常买家以及所有者而言，对财货的评价较低，所以造成

资源配置失当的效率损失。波斯纳的分析和“T—M”（Tullock—McChesney）范式差别较大。T—M
范式其实潜在假定：交易范围内的所有个体（买方、所有者以及窃者）对标的财货的产出效率评价没

有差异，不存在财富效应。而波斯纳分析的核心假定就是窃者对标的财货评价普遍低于原所有者。

关于上述两个经典偷窃成本分析范式，哈森和麦克亚当斯［8］（pp.367-378）的文章做了恰当点评。

他们认为，波 斯 纳 思 路 和 T—M 范 式 虽 然 基 本 结 论 都 是 正 确 的，但 是 论 证 过 程 却 有 失 妥

当［8］（pp.367-378）。波斯纳的分析假定窃者和所有者对窃品的价值评价不同似乎有欠斟酌。因为可

能也存在着窃者相对所有者对窃品价值评价更高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Posner的观点是

否就不存在静态的非效率呢？对于T—M范式，尤其是麦克切斯尼模型，哈森和麦克亚当斯认为麦

克切斯尼的动态论证过程不妥。存在动态偷窃效应是一个方面，但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窃者相

对所有者对窃品的价值评价以及产出效率都高；第二，偷窃的间接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第三，偷

窃规避了一些交易成本，因而偷窃并非总是非效率的。关于T—M范式的基本缺陷，两位学者认为

他们简单忽略了一些偷窃可能的效率或者福利改进，因此，可能也忽视了动态下的“卡尔多———希克

斯”效率①。两位作者对此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比如，认为完善的市场结构和制度使得市场交易

效率得以提高，买卖双方的配合相比较偷窃行为更能节省谈判成本，偷窃很多时候不能够规避交易

成本，偷窃的非直接成本以及存在所有者和交易方的挥霍性消费倾向等，最后得出了和T—M范

式一致的结论，即动态过程中偷窃有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纵观以上分析，它们都是严格地在效率范式下，通过偷窃和正常市场交易之间的比较来判定偷

窃对一般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出结论最终都认定偷窃相比于自由价格制度下的市场交易对社会将

产生效率上的损害。有关偷窃的成本分析至少有一点得到认同，那就是从动态角度看由于存在偷

窃的非直接成本，所以偷窃对社会福利损害较大。

2.偷窃行为规制及其效率讨论

偷窃对福利有损害，那么，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将此行为规模降低到最小至零。贝克尔认

为，倘若犯罪查获、惩罚成本为零，那么，犯罪行为规制投入就应最大［4］（pp.169-217）。然而，由于监

狱、警察和法庭机构的运行成本均不可忽略，所以，最终犯罪行为规制或抑制规模将在边际上求内

点解。执行成本大于零使得偷窃规制最终只能有限改善社会福利［6］（pp.225-231）。关于不同措施的

规制效率或者对犯罪抑制率的弹性差别，图尔戴尔和弗兰克以及鲍尔斯等的文章均有论述。

图尔戴尔和弗兰克文章的意义在于从微观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效应：“犯罪的潜在抑制效应”

（PotentiallyCrimeDeterringEffect）和“犯罪的使不能效应”（CrimeIncapabilityEffect）；两种不同的

犯罪：有具体现场受害人的犯罪和没有具体受害人的犯罪。按照他们的说法，潜在抑制效是用一些

措施使得潜在犯罪嫌疑人预期到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因而预期收益率很

低，达到犯罪抑制效果②。潜在抑制效应主要针对轻度犯罪以及没有具体受害人的犯罪，与法律部

门的执行效率以及犯罪清除率相关性很高。第二个效应则针对暴力型犯罪，通过监狱等限制自由

手段使犯罪人不能伤害别人。当然对这两个效应，他们认为无法作清楚的区分。图尔戴尔和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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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 VanTulder，Frank.Lawenforcement，productionandthedecision-makingprocess：anAnalysisofDutchpolice-
departments，paperpresentedatthe49thIIPF-congressonpublicfinanceandirregularactivities，1993。

经济动态中效率标准似乎有些含糊和误导性，不过不借助效率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后续的文章主要是对1993年的分析作实证检验。他们用计量模型考察了法律执行部门，即警察部

门、法庭部门、监狱部门，以及社会人口状况差异对犯罪率的影响［9］（pp.471-486）。文章得出如下结

论：偷窃犯罪类似的轻度犯罪，潜在的犯罪抑制效应明显，犯罪清除率对犯罪率较有弹性，相比惩罚

的严重性似乎无多大弹性。类似的结论在贝克尔［4］（pp.169-217）和鲍尔斯等［10］的文章也可以看到一

些。犯罪清除率尤其是没有在场伤害人的犯罪，受警察部门投入的影响较大。但是警察部门、法庭

部门以及监狱部门的投入提高并无必然的犯罪率递减，关键还在于这三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及配套

效率的提高［9］。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偷窃行为规制，通过影响偷窃行为的供给市场规模，进而实现偷窃规模

减小和社会福利改进，卡茨的文章值得注意。卡茨［11］（pp.219-232）一文的灵感源于古巴比伦法有关

偷窃自首坦白将有赦免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比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举证特别困难，为

此，Katz论证赦免作为一种偷窃规制方案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进。文章的第一部分引出问题，

认为偷窃对社会福利的损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由于窃品使正常市场交易受到限制，窃者相

比于所有者对窃品的价值评价普遍较低，因而存在资源配置失当的社会福利损失；第二，偷窃行为

耗费稀缺的生产性资源［11］（pp.219-232）。偷窃赦免的成本是窃者进一步的犯罪，并且假定犯罪的成

本较低。偷窃赦免的收益包括：首先，更多的窃品被归还给法律所有者；其次，鼓励坦白后，警察的

偷窃查案成本将降低；最后，赦免扩大了犯罪个人的决策集，赦免使得犯罪个人将来犯罪的可能性

减少。按照局部均衡分析思路，Katz假定分析的短期内，警察查证偷窃犯罪的生产率不变。偷窃

犯罪规制需要有成本耗费，一定时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偷窃犯罪规制投入有上限，因此，赦免方案

鼓励窃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交易，社会福利将得以改进或者赦免方案是约 束 条 件 下 的 次 优 选

择［11］（pp.219-232）。

3.偷窃品交易及价格决定问题

偷窃和窃品研究从原来针对供方市场过渡到关注窃品交易，这必然涉及买卖双方权利（力）特

征。就已有的法律传统看，并非仅简单地认定原所有者对窃品具有不可挑战的所有权①，如买方出

于善意（GoodFaith）就获得善意保护［12］②。显然，不同法律规定对窃品交易价格形成，所有者、偷

窃者的激励以及窃品的交易规模有不同的影响。

沙哈［12］的论文对窃品交易中不同所有权规定成本作了详细的分析。他的分析假定：（1）所有

者、买方对窃品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这个价格是外生于模型给定的，而窃者对窃品价格的评价取

决于交易中获得的价格，除此之外价格为零；（2）偷窃的重要成本都仅仅与个人相关，都是由个人的

相关活动引发的相应成本，不存在社会成本。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他将不同法律对窃品交易中所

有权状况的规定分割为四个象限：

原所有者总是获得所有权

（FO）

窃品买方总是获得所有权

（FB）

原所有者按照努力水平有条件地保留所有权

（ON）

窃品买方善意购买获得所有权

（GF）

图1 不同法律对窃品交易中窃品所有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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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耳曼法系以及“以手护手”原则为保障市场交易的平滑进行，认为只要买方是出于令人信服的善意购买了物品，那么，买

方的合法所有权必须受到尊重。如果所有者要重新获得所有权，必须给买方以补偿。

在普通法传统里，一般偏向于保护原所有者的所有权。



在技术分析中，一个偷窃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偷窃阶段、窃品的交易阶段、窃品搜寻阶段。这三

个阶段分别涉及所有者的保护支出成本和窃者的努力成本，买方在交易过程中考察窃品法权状况

的成本，所有者为可能重新找回窃品支付的搜寻成本。文章的主旨在于论证：不同规则下，偷窃规

模均衡解是角点解还是内点解；各个象限中为得到角点解的成本支出大小；不同规则对所有者所有

权（包括事先保护和事后追寻）保护、窃者投资偷窃行为和买方投资鉴别交易标的物是否源于窃品

的激励差异。

沙哈得出了一系列的命题：第一，窃品定价方面，在FB条件下窃品的价格是最高的，FO条件

下最低，当然最后交易价格还必须按照交易双方的谈判能力决定；第二，买方对窃品交易中支出的

所有权考察成本在FO条件下最高，相应地，所有者的保护水平在FB条件下最大，ON象限中可能

具有对所有者的最佳激励相容条件，使得保护水平和事后搜寻成本达到社会最优水平，窃者的努力

水平在四个象限的大小没有固定排列；第三，角点解和内点解在任一象限都有可能，但比较而言，为

得到偷窃抑制的角点解，FO条件下的所有者的支出水平最小，而FB象限里面的支出水平最大。

应该说，这篇标准法经济学分析文章很有启发性，但由于分析的前提之一是偷窃的所有成本仅仅是

个人成本，而不涉及社会成本，因此，所得到的结论似乎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关于窃品的价格

形成机制，文章简单地认定为是由外生因素决定，对交易为什么能够开始则没有说明。此外，不同

象限的最优均衡解仅仅考虑了在一个阶段的博弈过程，没有考察到后续可能的重复博弈对均衡解

的取舍和精练问题。具体来说，最明显的就是FB象限的论证：FB条件下，买方和窃者交易的价格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正常品的价格。同在FB条件下，买方在交易结束后可能成为第二阶段博弈初

始的所有者，买方得到的所有权其实还是没法保障，没有理由不认为窃者不会再次偷窃买方买到的

窃品，并再次寻找交易者，因此，假定这时候交易的价格水平等于正常品交易的价格只能是存在一

阶段博弈的结论。

自此，从理论演进路径看，偷窃经济学领域已有的文献大都是从宏观法律规定角度或社会福利

效率角度分析偷窃行为，少有从微观市场结构以及具体交易层面分析窃品交易，而讨论具体交易价

格形成机制的更是凤毛麟角。祖齐［13］（pp.499-503）的一篇短文章却是例外，他提出了一个窃品市场

价格形成机制的假说。这个假说建立在一般商品（Commodity）和项目品（Item）的二分法基础之

上。一般商品就是使用后不再具有转手价值，而项目品使用后还有转手价值。一般商品和项目品

的差别还在于：一般商品的价值完全由组成的材料构成；而项目品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

材料价值，另一部分是通常由社会颁发的许可证或者证明认定构成的项目品租金。一方面，由于法

律管制的影响，窃品市场上的买方出价人相对正常品而言较低，所以在较少参与者的情况下，窃品

均衡价格通常较低。另一方面，窃品市场上买卖的物品由于社会认定的证明材料的缺失，因此降格

为一般商品的交易，而这个因素正是多数窃品价格普遍较低的重要原因。祖齐还提出一个观点，如

果对卖方市场管制，那么，规制最终倾向于抬高窃品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对交易的规模或者窃取行

为影响并不大，但倘若对买方市场管制，则需求减少使得价格下降，最终也会将卖方驱逐出窃品市

场，因此，窃品市场的管制中针对买方的措施对买卖双方都起作用。

二、简单评述及后续展望

从偷窃和窃品交易这个领域已有的一些文献看，理论演进的基本图景大致是：从偷窃对社会福

利和效率的影响角度，主张必须推行偷窃规制；发现不同规制模式效率上有差别，具体的规制模式

经历了第一阶段针对偷窃卖方市场的暴力———惩治模式，到第二阶段则转为对窃品的买方市场治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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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文献从偷窃成本、偷窃惩罚的效率差异以及不同的所有权规定对窃品交易各方的不同

激励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有很出色的分析，但还是未能很好地解释窃品价格问题。祖齐关于窃品交

易价格的一般商品和项目品两分法假说，仅给出了一个特殊的事例，并未深入分析窃品为什么可以

交易，以及交易过程中实际影响窃品价格的因素。该两分法假说也未能涵盖窃品交易中颇为普遍

的一类情况：即窃品经包装转换成为部分项目品的交易，同一窃品在不同地区的交易价格差异明

显。再者，有些交易的窃品可能部分有一般商品特点，部分有项目品的特点，一般商品和项目品之

间也还存在很多过渡情况。此外，已有的分析大多将窃品价格假定为模型外生，缺乏对价格内在决

定因素的解读。

在我们看来，价格低廉并非窃品市场存在的原因，毋宁说仅是窃品交易的表现。窃品市场价格

和正常品价格之所以有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附着在物品上的权利存在差异，是不同权利租金的差

别。一个正常品在被侵占转化为窃品后，和原来物品状况最大的差异在于法权状态。没有通过市

场交易渠道①，且未经合法所有人同意授权，窃品并没有社会承认的法权外衣。从物品被侵占时开

始，在没有被否定不具合法法权外衣之前，窃品的当前占有者可以从其中获得收入流，这个收入流

的大小取决于法权和物品本身经济权利的分立程度和法权时滞。案发到逮捕、起诉和惩罚之间的

时滞，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尤其影响到相应的发现概率。具体窃品交易中，时滞及其

长短对潜在买方对其价值评定有很大影响。现实的法权状况认定或否定服务是由法律系统以及各

种社会非正式制度提供的。同一个窃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窃品交易市场的

买方预期到可能享用经济权利规模。祖齐定义的项目品租金，只是由于存在社会认定、认证市场的

一个例子，而识别或否定一定的身份（Identity），还存在概率大小差异和时滞问题。因此，问题的关

键或许正是在于法律认定和执行上的身份认定———法权和经济权利的差别，它是窃品租金得以存

在的根本原因。

从动态角度考虑法律以及惩罚的执行成本，偷窃均衡解应是内点解。内点解可能有多重根，分

布于契约线上的不同位置。社会个体从环境差异中估计到具体的捕获概率，以及相应法权时滞带

来的经济产权收益，将会选择性地采取偷窃策略或生产策略。当然，这个过程也可能仅仅是简单的

“拇指规则”或模仿，这样就形成了特定的偷窃规模。从制度和规则形成的角度看，规制、惩罚一般

“偷窃”或者“所有者”法权外衣受到承认，似乎只是和生产者占优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群体

组成的社会中，偷窃行为对生产者的普遍福利损害被意识到，法权规则是由生产者占优的集团制定

的。然而，偷窃规模的差异引致的不同均衡解，在解释制度起源问题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

能可以通过某种特定的集体行动规则形成和原有法权对抗的新政治集团势力，最终可能可以改写

原有的法权规则，也就可能回到哈森和麦克亚当斯意义上的“偷窃者联盟”向领域内外的一般个体

收取“反偷窃税”，以交换保护和“反偷窃”的服务；甚至在纯粹的意义上讲，国家从产权保护角度也

只是“偷窃博弈”的一个核［14］。产权保护规则最终还是演进而来，但新法权规则可能保护原有的偷

窃者，这就不 可 避 免 出 现 大 规 模 的 再 分 配 效 应［15］（pp.183-197）。于 是，新 一 轮 的“法 权———新 生

产② ———新偷窃”的演进又将在群体社会中开始。从静态窃品定价形成机制讨论出发，更一般化

地看偷窃和生产对立，价格形成机制可以描述理性个体偷窃或生产的不同决策选择。而从“总和现

象事实”层面，由此引发的不同偷窃规模可能可以映射到自发演进产权秩序的时点均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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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偷窃规模的差异可以演进出复杂的均衡结果。但是有一点，由于法权规则的改写，原来的偷窃行为很可能就是被新

法权肯定，授予新法权外衣，而原来的生产策略被抛弃或者是沦落为新法权下的“偷窃”策略。实际当中，这个过程除了不

同的势力、力量对比、妥协的差异，还会受复杂投票机制设计的影响。

市场交易是被视为除了劳动生产及继承以外的合法所有权获得的三个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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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Becker’sCrimeandPunishment：anEconomicsEpproachhaslongbeenregardedasthe
beginningoftheftanalysisinthemoderneconomicsapproach.Numerouspapershavesprungupinthis
field，theveryfirstofwhichbeingthesocialwelfareconcernsinitiatedinG.Tullock’sTheWelfare
CostsofTariffs，MonopoliesandTheftin1967.Tullockarguedthatinstaticanalysispresumingthat
theoriginalownerandthethiefshareacommonvalueaboutthetarget，theftcrimewillonlyentaila
minortransfercost.Giventhetheftdisturbances，however，theownerwillafterwardsreasonably
investagreatdealinthehopeofprotectinghisproperties，whileitmightdynamicallyaugmentdueto
theriseoftheftinvestment，bothofwhicharedirectlyunproductive.Thissituationresults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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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rmousreductionofthesocialwelfare.MacChesneyfollowedTollckbyshowingthatsocialwelfare
willbegreatlyhurtduetothe"theftdynamiceffect".AnotherstaticapproachwasofferedbyR.
Posner，whoarguedthatthemostimportantcostregardingthetheftwasthedistortionofmarket
transferwhichwasthemosteffectivewayofallocatingresources.HasemandMcAdamappropriately
reviewedthetwoapproachesintheirpaperin1997.

Besidesthesocialwelfareconcernsontheft，manyresearchershavedevotedthemselvestothe
searchofaneffectivewaytodetertheftcrime.Providedthatthecommonknowledgethatdifferent
methodscanproducebiasedoutcomesinvolvingdiversecosts，alogicalconclusioncouldbethata
carefulbudgetplanningincludingindividualmarginalproductivityisverycrucial，thethoughtofwhich
canbefoundintheworkofBecker，Toulder，Frank，Rowelsandothers.Katzhasalsodesigneda
theft-reductionmechanismfromtheperspectivesofthelawandeconomicsaimingatimprovingthe
welfarecondition.

Aftersuccessfultheft，thethiefmightcommonlysellthestolengoodsintheblackmarket.Will
theownerstilloccupyunchallengedrightsagainstthegood-faithbuyer？Theanswerwillhaveto
depend.Differentlegalestablishmentscaninfluencetheinvestmentoftheowners，thievesandthe
buyersintheirowninterests.Bensharar’spaperdemonstratesthisimageproperly.Unfortunately，

littleefforthasbeenexertedsofartodeterminestolengoodspricing.Zuessewasanexception.His
papertentativelyofferedahypothesisforpricingintheblackmarket.

Afterabird-eyesearchovereconomicliteraturesinthisfield，wefoundthatanevolutionaryroute
fromthemacroeconomiclevel，suchaswelfareeffect，tothemicroeconomiclevel，likeprice
mechanism，canbeclearlyidentified.However，althoughtherehavebeensomanymodelswithrespect
tothemacro-leveltheftcrime，thereisstillalackofsatisfactoryexplanationsforthebirthofthe
marketofstolengoods，letaloneitsmorecomplicatedpricingsystem.Attheendofthissurvey，we
pointoutfurtherpossibledirectionsforthestudiesaimingatsomeenlighteninginsightsrelatedtothe
pricingofstolengoods.
Keywords：Theft；Regulationagainettheft；Tradeofstolengoods

本刊讯 2005年9月20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领域研究“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之形

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生”学者代表团访问了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并就双方的合作研究进行

了专题研讨。该项目领域研究的是由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主持、整合日本一百余位不同学科与领域学者参

加的以宋代宁波文化为焦点的跨学科研究。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主任何俊教授担任该研究的国际评议

委员，已先期于2004年11月应邀访问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和九州大学论证该项目，并作了学术报

告。此次访问是该项目正式启动后的首次工作研究，并拟定于11月下旬召开“中日儒学专题小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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